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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81� � � � � � �证券简称：华阳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5-034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6月10日、6月

11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

● 近期公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累计涨幅已显著偏离行业整体水平。 公司目前经营

规模较小，资产体量有限，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认识市场风险，理性看待股价波动，审

慎做出投资决策。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6月10日、6月11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发函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相关方，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

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化集团” ）、相

关方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阳集团” ）发函查证，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控股股东太化集团、相关方华阳集团不存在涉及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

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

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尚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

传闻，以及热点概念事项等。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经核实，公

司控股股东太化集团、相关方华阳集团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2025年6月10日、6月11日、6月1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近期公

司股价出现大幅波动，累计涨幅已显著偏离行业整体水平。公司目前经营规模较小，资产体

量有限，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认识市场风险，理性看待股价波动，审慎做出投资决策。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山西华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57� � �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0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2024年度暨2025年

第一季度沪市主板乐享生活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20日(星期五)�下午 14: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至06月1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邮箱

ziyan@ziyanfoods.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已于2025年4月18日披露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和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和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将参加2024

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沪市主板乐享生活专题集体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

和2025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

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 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戈吴超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澎波

独立董事：刘长奎

如遇特殊情况，前述参会人员将可能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6月20日（星期五）下午14: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

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直播及参与交流，公司将及时

回复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13日(星期五)�至06月19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 ， 根据活动时间 ， 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

com/preCallQa），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ziyan@ziyanfoods.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

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黄思敏

电话：021-52969658

邮箱：ziyan@ziyanfood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查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62� � � � � � � � �证券简称：北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减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2025年3月25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5-006）。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持股5%以上股东特沃（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特沃上海）持有公司2935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6%。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特沃上海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截至2025年6月11日，特沃上海

本次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特沃上海已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3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特沃上海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29,350,000股

持股比例 17.2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协议转让取得：29,350,000股

注： 特沃上海通过协议转让取得公司4278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5.16%。 本次减持计划前，已减持1343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90%。 特

沃上海相关减持情况详见分别于2024年11月21日、2025年2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4-032）、《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编号：2025-004）《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暨减持结果公告》（编号：2025-005）。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特沃上海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3月25日

减持数量 5,1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11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700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34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19.54～23.63元/股

减持总金额 106,064,604.00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24,250,0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4.26%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03569� � � � � � �证券简称：长久物流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为子公司申请年度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吉林省长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

长久” ）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向吉林长久提供总额度为4,

0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向吉林长久提供担保额度共计4,000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吉林长久实际生产经营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吉林长久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银行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以及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涉及的授信事项包含在上

述议案内，已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工商信息及财务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吉林省长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西新乡东岗村

法定代表人：王宇轩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时间：2001-12-2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国际道路货物运输。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集装箱货物

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租赁服务；包装服务；运输货物打包服务；租赁服务（不含

许可类租赁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运输设备租

赁服务；机械设备租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专业设计服务；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包装专用设备制造；包装专用设备销售；工

业设计服务；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工

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工业机器人销售；工业机器人制造；智能仓储装备销售；工程管理服务；特

种设备销售；标准化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集装箱维修；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装卸搬运。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吉林长久资产总额为313,817,921.40元, 负债总额为176,821,

731.67元,资产净额为136,996,189.73元。 202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99,193,458.19元,净利润

为14,239,896.09元(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 吉林长久资产总额为308,244,630.10元, 负债总额为169,349,

911.40元,净资产为138,894,718.70元。 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9,196,373.86元,净

利润为1,898,528.97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吉林长久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吉林长久100%股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为吉林长久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人民币4,000万元的银行授信提

供保证，同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授信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期间：三年（具体起算日以保证合同约定的情况为准）。

（5）担保的授信金额：共计4,000万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

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无重大违约情形，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

能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涉及的授信事项包含在上述议案内。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含控股子公司）总额为10.78亿元，实际

担保余额为9.18亿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28.27%，其中：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0元，实际担保余额为0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

以上均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304� � �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8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5年6月12日上午9:30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洪泽湖

西路88号宿迁恒力国际大酒店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联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51人，代表股份722,248,80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7.943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33人，代表股份364,448,0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26%。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084人，代表股份1,086,696,82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1365%。 其中，参与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081人，代表股份161,

137,8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966%。

3、公司现任董事10人，出席会议10人（独立董事毛凌霄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参加会议）；公司

现任监事4人，出席会议4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江苏世纪

同仁律师事务所指派宋雨钊律师、杨琳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00�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4,568,27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41%；反

对1,445,1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0%；弃权683,3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9%。

2.00�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4,669,6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35%；反

对1,344,9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8%；弃权682,1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7%。

3.00�《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4,789,5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45%；反

对1,275,4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4%；弃权631,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

4.00�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4,802,5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57%；反

对1,195,9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1%；弃权698,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2%。

5.00�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5,305,47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20%；反

对829,4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3%；弃权561,8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746,4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1365％；反对829,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47％；弃权

561,8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8％。

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1,084,708,71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71%；反

对1,265,5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弃权722,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159,149,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7662％；反对1,265,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54％；弃权

722,5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8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宋雨钊律师、杨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

序等事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形成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 � � � �证券简称：*ST双成 公告编号：2025-042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6月12日（星期四）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6月12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9:

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6月12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兴国路16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成栋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24人，代表股份212,161,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1.16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05,898,1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9.65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12人， 代表股份6,263,58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10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1人，代表股份6,101,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71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代表股份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11人，代表股份6,101,58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14％。

8、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以现场会议或视频

通讯会议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43,6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29％； 反对

26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弃权154,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83,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477％；

反对263,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218％； 弃权

15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305％。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38,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06％； 反对

2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弃权156,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8,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674％；

反对26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26％； 弃权

15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600％。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2,5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0％； 反对

28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1％；弃权154,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2,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019％；

反对284,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627％； 弃权

1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35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7,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 反对

2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8％；弃权150,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6,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56％；

反对283,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529％； 弃权

1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715％。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656,8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0％； 反对

354,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弃权150,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9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7251％；

反对354,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165％； 弃权

15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584％。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592,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16％； 反对

39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9％；弃权179,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2,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6664％；

反对39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51％； 弃权

17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9386％。

7、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694,5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8％； 反对

28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8％；弃权185,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34,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3430％；

反对281,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185％； 弃权

18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386％。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26,6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1142％；反对289,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39％；弃权168,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3,3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4905％；

反对28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512％； 弃权

1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583％。

现场出席会议股东海南双成投资有限公司、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王

成栋先生及LIJIANMING先生为本议案的关联股东，已对该议案的审议回避表决。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06,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52％； 反对

2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21％；弃权175,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5,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14％；

反对280,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922％； 弃权

17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763％。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505,2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06％； 反对

40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8％；弃权251,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445,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2405％；

反对40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343％； 弃权

25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252％。

1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09,4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68％； 反对

27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弃权17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49,2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872％；

反对278,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95％； 弃权

17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534％。

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6,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0％； 反对

26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8％；弃权170,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6,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707％；

反对26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99％； 弃权

17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894％。

13、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3,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36％； 反对

26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8％；弃权171,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3,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8248％；

反对26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726％； 弃权

17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026％。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32,0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75％； 反对

2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1％；弃权151,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1,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576％；

反对278,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78％； 弃权

1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4846％。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623,6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4％； 反对

27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1％；弃权266,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63,4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1810％；

反对27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29％； 弃权

26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3661％。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13,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7％； 反对

27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9％；弃权174,9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3,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511％；

反对273,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24％； 弃权

1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665％。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29,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4％； 反对

2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160,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9,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199％；

反对271,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80％； 弃权

16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321％。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30,3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7％； 反对

27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6％；弃权160,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70,1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9297％；

反对27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6％； 弃权

1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6337％。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11,7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79％； 反对

27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8％；弃权174,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1,5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6249％；

反对27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19％； 弃权

17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8632％。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1,718,91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3％； 反对

27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2％；弃权168,7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58,7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29％；

反对27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923％； 弃权

16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764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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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00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9 － 2025/6/20 2025/6/2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20日的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公司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公司股份数量为基数分配利润，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8元（含税）。 截至公

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公司总股本389,322,772股，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

公司股份数量4,868,820股后为384,453,952� 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0,756,

316.16元（含税）。 如在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由4,868,820股增至4,

962,620股。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

份》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不得质

押和出借。 因此，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公司股份数量4,962,620股后，公司本次实际参与

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为384,360,152股。

基于上述实际参与权益分派的股份数量的变化，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08元（含税）调整为0.08002元（含税），拟派发现金红利

总额由30,756,316.16元（含税）调整为30,756,499.36�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差异系每

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

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384,360,152×0.08002）÷389,322,772≈0.07900元/股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进行转增股本或送红股，故公司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综上，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900）÷（1+0）=（前收盘价格-0.07900）元

/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6/19 － 2025/6/20 2025/6/20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2）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

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

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喻信东先生、王丹女士、喻信辉先生、喻慧玲女士。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

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800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

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

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为0.0720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

根据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

号）的规定，在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

身份及持股时间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上市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并向其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 对于香港投资者中属于其

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

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 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

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应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因此，对于通过沪港通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公司按照10%的税

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720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

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0.080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若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22-3308115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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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21.80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21.72元/股（含）

● 回购价格调整起始日：2025年6月20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1月5日、2024年11月22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股份的价格不

超过人民币21.80元/股（含），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

币10,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

部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6日、2024年11月26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4-063）《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4-071）（以下简称“《回购报告书》” ）。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5年6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了《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司2024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

股本扣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公司股份数量为基数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8002元（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30,756,499.36�元（含税）。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6月19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6月20日。

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若公司在回购期间内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

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回购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相应变化。 ”

三、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根据《回购报告书》的约定，本次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自2025年6月20

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起，由不超过人民币21.80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21.72元/

股（含），具体的价格调整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

份变动比例）

由于公司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每股现金红利” 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

摊薄调整后计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计算如下：

每股现金红利=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

红利）÷总股本=（384,360,152×0.08002）÷389,322,772≈0.07900元/股。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

权益分派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

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因此，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21.80-0.07900）÷（1+0）=21.72元/股（含，保留两

位小数）。

根据《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10,000万元

（含）， 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实际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按拟回购资金总额上限10,000万元

（含）和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21.72元/股测算，预计本次拟回购约4,604,052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1.18%；按拟回购资金总额下限5,000万元（含）和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21.72元/股测

算，预计本次拟回购约2,302,026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59%。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

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公司将严格

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3日


